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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 

一期项目）“7·5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

 

2020 年 7 月 5 日 6 时 30 分左右，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

司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一期项目）12 栋 B 单位发生 1 起高处坠

落事故，造成一名员工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25 万元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恩平

市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了由恩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恩平市应急

管理局、恩平市纪委监委、恩平市检察院、恩平市公安局、恩

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恩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恩平市

总工会和恩城街道办事处组成的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一期项目）“7•5”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

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有关指示批示

精神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的原则，迅速开展各项调查工作。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

取证、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

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

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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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平碧桂园世纪城（一期）项目位于恩城中心城区城西环

市快速路与省道 276交汇处，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9.32万平方米，

工程造价约 3.6 亿元。 

建设单位为恩平市碧桂园凤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法定

代表人：杨文杰，于 2018 年 1 月 25 日开工建设，计划竣工日

期为 2020 年 1 月 24 日。 

施工单位为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原广州市住宅建

设发展有限公司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卢志瑜，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

与建设单位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与

广州市友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

同》。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

和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。 

监理单位为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，法

定代表人：莫坚辉，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与建设单位签订《建

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》。 

兰宣德（死者，男，汉族，27 岁，贵州省桐梓县茅石镇人，

身份证号码：522122199302206839）是恩平碧桂园世纪城（一

期）项目工地一名内墙涂料工，是劳务派遣人员，所属公司是

广州市友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与广州市友诚建筑劳务有限公

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签订劳动合同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、现场勘查和应急、善后处置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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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5 日 6 时 23 分左右，涂料工兰宣德和铺地板工李社政

到达 12 栋 B 单元工地一楼的人货两用施工升降机（以下简称“升

降机”）入口处。当时升降机专职司机未到岗，升降机没有断电

和上锁。两人开门进入升降机内，由兰宣德开启升降机一直上

到 12 栋 B 单元 13 层停下，李社政由升降机进入 12 栋 B 单元

13 层内，升降机继续由兰宣德开启往上升。从视频监控查看到，

升降机上升到 12 栋 B 单元 23 层后，停了约 2 分钟，当升降机

再上升期间见有一人影坠下。当时（6 时 30 分左右），涂料工金

武钱在一楼等升降机，听到声响，随后发现兰宣德躺在升降机

旁的平台上，随即拨打 120 叫救护车。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

马上对兰宣德进行抢救。兰宣德经抢救无效死亡。 

（二）现场勘查情况 

事故现场位于恩平碧桂园世纪城一期项目 12 栋工地 B 单

元。12 栋工地 B 单元在楼盘内东北侧，楼房坐北向南，12 栋南

侧安装有两台升降机，死者坠落在东侧边升降机的东南侧平台

上。12 栋 B 单元高 33 层，事故地点是第 23 层，现阶段处于室

内装饰装修阶段。经勘查：一是外脚手架已全部拆除。二是室

内装修的房间窗台高 49 厘米，固定玻璃高 48 厘米，共高度为

97 厘米。三是作业层阳台护栏已安装完毕、阳台护栏高度 1.25

米，所有房间外窗已安装完毕。四是升降机层站台平台临边防

护符合规范要求，防坠安全器在检测有效期内，升降机专职司

机持有效证件。五是该班子作业范围是室内，以客厅与阳台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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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滑条为分界。六是上述作业面防护措施符合相关要求。 

另外，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：经现场勘查、现场

调查、视频侦查、证人证言和尸体检验，兰宣德的死因没有他

杀和自杀的证据支持。经法医鉴定死者兰宣德的损伤符合高坠

伤。 

（三）事故接报和现场应急处置及善后情况 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恩平市公安局、恩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恩平市应急管理局和恩城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单位赶赴现场

指导事故处置工作。 

事故发生后，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，项目相关方积极与兰

宣德家属沟通，认真配合做好善后处置工作。各项善后处置和

理赔工作已经完成。 

经调查，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

一期项目）“7•5”事故中涉及的企业、恩城街道办事处和恩平市

有关部门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无不当之处。在事故应急救援处

置中无次生灾害、衍生事故及疫情发生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和性质 

经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分析，认定事故原因是：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兰宣德违规擅自驾驶升降机1，进入作业楼层 12 栋 B 单元

23 层不慎坠落死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广州住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（2017 版）碧桂园世纪城一期》第七章各工种及机械设备安全操作规程“十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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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.安全监管不到位。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施工现场和特种设备管理不到位，未认真

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消除隐患问题，安全培训考核不到位。 

2.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。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工程建设监理有

限公司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，对于员工违规使用升降机现象未

给予重视，未及时记录在监理日志上，未正式通知、督促广州

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排查整治该违规现象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世

纪城一期项目）“7•5”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等级生产安全责

任事故。 

四、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《建设工程安全

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3 号）等规定，现就有关单位

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如下责任划分和处理建议： 

（一）对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

1.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。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未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和建筑工程安全管理责任，安全监管

不到位，制度措施执行不到位，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，安全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施工升降机安全操作规程：….13、严禁非司机开车。” 



 —— 6 —— 

训考核不到位，特种设备使用监管不严，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2和第三十八

条第一款3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恩平市应急管理

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

罚。 

2.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。江门市新会区

冈州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对施工现场监管不到位，对安全隐

患整改监管不力，违反了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

四条的第二款和第三款4，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，建议恩平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依据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

对其进行处罚。 

（二）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

1.姚栋，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一

期项目）项目负责人，未认真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对施工

现场安全生产制度规章规程督查不严，未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

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

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

得上岗作业。 

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，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

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。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。 

…… 

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

核结果等情况。 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

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…… 

4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，发现存在安全事故

隐患的，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；情况严重的，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，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。施工单

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。 

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，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

理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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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

有直接领导责任，建议恩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罚。 

2.罗俊、庞土富，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

世纪城一期项目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，未落实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责任5，疏于监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建

议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给

予处理。 

3.李芬红、谷巍巍，广州市友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带班，未

落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疏于监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

生产管理责任，建议广州市友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

部管理制度的规定给予处理。 

4.兰宣德，恩平碧桂园世纪城（一期）项目工地内墙涂料工，

安全意识淡薄，思想麻痹大意，违规擅自驾驶升降机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但鉴于其本人已在事故中死亡，故不作追

究。 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 

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世纪城一期项目）

“7•5”高处坠落事故教训深刻，充分暴露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不到位，制度措施执行不到位，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

职责：……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；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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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考核不到位，特种设备使用监管不严，未能及时消除事故

隐患等问题。 

（二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1.项目相关方。（1）建设单位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

贯彻落实建筑安全管理规定，加强与施工单位的联系沟通，及

时发现和整改事故隐患，防范事故发生。（2）施工单位要深刻

吸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对企业从业人员进行建筑行业有关安全生

产的法律法规和各岗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培训及考核，建立

健全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，禁止未经培训人员上岗，对特种

作业设备和人员要严格资质资格审核与管理，做好施工前的安

全技术交底工作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认真执行到底，及时消

除各类隐患。（3）监理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实施《建

设施工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工程监理规范》，认真履行建

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的服务活动，在监理过程中发现

一般安全事故隐患，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，情况严重的安全

事故隐患，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，及时报告建设单位，

对于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，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。 

2.属地政府（恩城街道办事处）和相关职能部门。据调查，

未发现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存在监管不到位和失职、失察

情况。但是，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认真吸取本次事故

教训，强化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，举一反

三，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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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管安全”的总要求和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

针，结合近期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工作要求和我市关于安

全生产领域六大专项整治方案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

施计划、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的部署安排，认真细致开展隐患排

查整治行动，扎实做好各项安全监管工作。属地政府要将本次

事故通报辖区企业，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 

 

 

广州珠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恩平碧桂园 

世纪城一期项目）“7•5”事故调查组（代章） 

2020 年 10 月 19 日 


